
卓尼县集中供暖二期及热平衡改造工程建设项目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意见

2022年 12月 14日，卓尼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兰州市组织召开了卓尼县

集中供暖二期及热平衡改造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收会议。验收组由建设单

位、施工单位、验收监测单位及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及 3名特邀专家共 9名人员组

成验收组（参会人员名单附后）。

验收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对该项目环保“三同时”执行情况、报告编制单位对验

收监测报告表的介绍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

规范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环评批复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，经过认真讨论，

提出验收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卓尼县集中供暖二期及热平衡改造工程热源厂位于白塔纵八路以南，白塔纵

九路以北，环山路以西；本工程为新建工程，新建锅炉房一座（一、二期同时建

设，锅炉房安装 3台 29MW 链条炉排热水锅炉，两用一备），新建锅炉房、水处

理间及泵房、配电室、引风机房、脱硫用房、烟囱、消防水池及泵房、门房等建

筑物。锅炉房建成后将承担县城 74.4MW的供热负荷，供热面积 120万 m2；本

工程总敷设一级供热管网 2×2.29km（管道长度 4.58km），最大管径 D630×10，

最小管径 D325×6；新建热力站 2座。

2019年 10月卓尼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甘肃华澈环保工程技术开发有限

公司编制完成了《卓尼县集中供暖二期及热平衡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，2019

年 11月 12日取得了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《关于对卓尼县集中供暖二期及

热平衡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》（州环发[2019]460号），该项目于 2020

年 6月 1日办理了施工许可证，并开工建设，2022年 7月 1日项目进行了竣工

验收，2022年 10月 3日进行调试并投入试运营。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
本项目实际工程内容与环评报告中的工程内容基本一致。参照《关于印发污

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环办环评函〔2020〕688号），

本项目建设性质规模、地点、生产工艺、环保措施基本与环评一致，不属于重大

变动。

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
1、废气

项目废气主要为锅炉烟囱排放的 SO2、NOx、颗粒物、汞及其化合物，锅炉

烟气经“SCR+SNCR联合脱硝+布袋除尘器除尘+氧化镁法湿法脱硫”处理后通

过 45m 高烟囱达标排放。建设有半封闭式煤库，并设置喷淋装置，定时向煤堆

洒水抑尘。

2、废水

项目产生的废水包括生产废水和生活废水两大部分，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

处理后进入市政污水管网后排入卓尼县污水处理厂处理，生产废水循环使用，不

外排。

3、噪声

项目的主要噪声源为风机、锅炉、碎煤机、水泵等，生产设备均安放在厂房

内，风机、水泵采取软连接，设置减振基础，通过隔声、减振、建筑物隔音等措

施进行减振降噪。

4、固体废物

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布袋除尘器收集的粉尘、脱硫渣、灰渣、废树脂和生活

垃圾等。

项目脱硫渣、灰渣外售当地建材企业，综合利用；布袋除尘器收集的灰外售

当地建材企业，综合利用；废树脂由厂家回收；项目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统一

清运。

四、验收监测结果

1、废气

（1）无组织废气

根据监测结果，项目厂界无组织颗粒物排放浓度均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

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 2中无组织废气排放限值要求。

（2）有组织废气

本项目锅炉烟气经“SCR+SNCR联合脱硝+布袋除尘器除尘+氧化镁法湿法

脱硫”处理后通过 45m 高烟囱达标排放。根据监测结果，本项目有组织废气污

污染物中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排放浓度满足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 13271-2014）表 2中排放限值要求、汞及其化合物未检出。




